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大陸地區學生入學獎勵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年 11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

108 年 5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109 年 6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訂 

109 年 6 月 16 日獎助學金委員會修訂 

110 年 4 月 20 日獎助學金委員會修正 

113 年 4 月 24 日獎助學金委員會修正 

114 年 11 月 11 日獎助學金委員會修正 

 

一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優秀大陸地區學生(以下簡稱陸生)就讀 

    本校碩士班、二技(專升本)、學士班(四技)，特訂定「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大陸地  

    區學生入學獎勵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依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」第十六條規定，本要點經費來源不含中央政  

    府機關補助款，由本校陸生學雜費收入支應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     (一)學士班(四技)： 

 1.新生：錄取報到後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。 

 2.舊生：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(不含延畢生/交換生/研修生)，學期修習學分數需達到學期 

        最低修習學分數之規定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1/3 以內，無重大違規行為，

並無任何修習科目不及格者。 

 (二)學士班(二技、專升本)： 

1.新生：錄取報到後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。 

2.舊生：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(不含延畢生/交換生/研修生)，學期修習學分數需達到學期

最低修習學分數之規定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1/3 以內，無重大違規行為，

並無任何修習科目不及格者。 

     (三)碩士班(研究所)： 

     1.新生：錄取報到後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。 

2.舊生：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(不含延畢生/交換生/研修生)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85

分以上，無重大違規行為，指導教授推薦書及論文撰寫計畫申請之。論文撰寫計畫

須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、研究架構與設計、資料蒐集方法與來源、論文大綱、寫作

計畫及進度。 

四、入學獎勵項目： 

     (一)新生入學獎學金：錄取報到後具正式學籍給予新台幣 10,000元。 

     (二)第一志願獎學金：若申請時列本校為第一志願則加發給予新台幣 10,000 元 

     (三)勵學助學金：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，免二年住宿費(體安樓四人房)，以提供助學；每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期註冊時應先行完成住宿繳費，再依規定申請勵學助學金。 

     (四)舊生獎學金：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，每學期新台幣 10,000元。 

     (五)推薦獎金：凡推薦人(每位新生限 1人)向國際事務處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招生專線推薦 

                  入學成功，每人獲新台幣 10,000元，本項經費專案申請核發，推薦表如附件。 

五、陸生遇休學或退學時即不得請領本獎學金，如已支領獎學金應予以繳回。 



六、本獎助學金及優惠措施，與校內以及政府機關核發之其他獎助學金或優惠措施，僅能擇一請

領或申請，不得重複請領或申請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大陸地區學生入學推薦表 

  

填表說明：  

一、 每位新生限乙名推薦人，被推薦人需為透過該年大陸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，且錄取報到後具

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。  

二、 凡推薦人(每位新生限 1人)向國際事務處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招生專線推薦並填寫推薦表，推

薦表填寫完整資料後，送交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。 

三、於新生入學後開學一個月內，由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確認身分，以利後續作業執行。  

  

 

 

 

被推薦人(新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

被推薦人電話： 

被推薦人地址：  

被推薦人微信： 

被推薦人畢業校名/科系：  

被推薦人入學學制/科系： 

 

 

推薦人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電子信箱：  

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大陸地區學生入學獎勵金 

新生入學獎學金：錄取報到後具正式學籍給予新台幣 10,000 元。 

第一志願獎學金：若申請時列本校為第一志願則加發給予新台幣 10,000元 

勵學助學金：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(不含延畢生/交換生/研修生)，免二年住宿費(體安樓四人 

            房)，以提供助學；每學期註冊時應先行完成住宿繳費，再依規定申請勵學助學金。 

舊生獎學金：具正式學籍之在學陸生(不含延畢生/交換生/研修生)，學期修習學分數需達到學期 

            最低修習學分數之規定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1/3 以內，無重大違規行為， 

            並無任何修習科目不及格者，每學期新台幣 10,000元。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 


